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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山东电子商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山东通讯城(山东汇工实业有限公司)、济南职业学院、济南市华宇(集团)总公司、

青岛市胶州中心医院、济南安兴电气科技有限公司、中迈(山东)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济南宏耀通讯

科技有限公司、山东金林通讯器材有限公司、济南轩文通讯设备有限公司、山东鲁大职业培训学校、山东

赛宝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徐宏毅、滕丽丽、侯海亭、刘学谦、高勇、刘学智、杜兴华、邓茜茜、石磊、林志江、

郭仁栋、刘合庆、王洪明、李燕、李泽鑫、李静、杨莎、张亚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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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产品显示屏维修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智能产品显示屏维修服务规范的基本要求、维修服务流程要求、信息化管理与安全

管理。
本文件适用于智能产品显示屏维修服务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SB/T11118—2015 移动通讯终端售后服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智能产品 intelligentproduct
通过集成计算处理能力、感知技术、网络通信及自动化控制技术,能够自主决策、适应环境变化并提

供个性化服务的设备或系统。
注:本文件指智能终端设备、信息通信网络终端等带有交互显示屏的产品。

3.2 
维修服务 maintenanceservice
为满足消费者对智能产品正常使用的要求,通过采用相应的技术手段,为其提供维护、恢复性修理

及其他相关的服务活动。
注:常见服务活动包括上门维修服务、到店维修服务、邮寄维修服务等。

3.3 
维修服务机构 Maintenanceserviceorganization
向消费者提供智能产品维修服务的机构。

3.4 
服务质量 qualityofservice
决定被服务的用户满意度的服务综合效果。

3.5 
显示屏 displayscreen
显示智能产品文字、图像、视频或其他信息并能进行人机交互的组件。

4 基本要求

4.1 通则

基本要求应符合SB/T11118—2015的规定以及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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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服务机构要求

4.2.1 服务机构应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并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做好消费者意见管理和维修服务质

量监督,具有查找自身的不足持续改进、提升自身维修服务能力和质量的条件。

4.2.2 服务机构应根据经营模式、维修服务特点建立适用本机构的维修服务流程,明确各服务环节的

管控要求,制定相应的作业指导文件或操作规程,开展服务环节的监督检查,优化服务流程,提升服务

质量。

4.2.3 服务机构应符合下列要求:
———建立有效的维修服务质量体系;
———提供与维修服务相匹配的设备、仪器和安全防护用品,并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和服务组织内部

的文件规定进行定期校准和维护;
———建立与消费者快速有效沟通的渠道或平台,并安排专门人员负责消费者信息、服务信息的接

收、记录、沟通、确认和处理工作;
———对从事维修服务人员提供职业操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专业能力的培训;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对消费者信息严格保密。

4.2.4 维修服务机构应在经营场所的醒目位置公示以下信息:
———营业执照;
———服务电话和消费者投诉(监督)电话;
———服务流程;
———服务质量承诺。

4.3 维修服务人员资质要求

4.3.1 维修服务人员应满足以下要求:
———具有维修服务要求的专业技能、知识和经验;
———熟悉智能产品显示屏的技术参数(特别是个性化参数)和相关标准的内容;
———具有维修服务礼仪知识、服务沟通技巧和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
———遵守职业道德规范;
———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4.3.2 维修服务机构应建立教育培训制度,制定并实施培训计划,做好培训记录,对培训效果实施考核

评估。

4.4 维修配件要求

4.4.1 采购配件应满足以下要求:
———原装显示屏,各厂家认可且符合厂家保修条件的屏幕;
———第三方显示屏,第三方厂家生产且能够满足正常使用的屏幕;
———盖板后压显示屏,对智能产品进行同型号置换的显示屏及采用技术手段对智能产品显示屏更

换盖板后能够正常使用的显示屏;
———修复后屏幕,采用技术手段对盖板之外的部分进行修复的显示屏,包括但不局限:更换排线、显

示模块、屏下指纹组件、采用激光技术修复等技术手段;
———翻新屏幕,指对使用后性能、状态等各方面出现一定损耗的显示屏进行抛光、维修、更换零部件

等特殊的加工,提高或恢复显示屏性能、状态等的一系列加工过程。

4.4.2 维修服务机构应提供配件信息查询服务。

4.4.3 配件信息应可追溯,应记录并保存配件采购、使用信息、产品合格证等相关证明,并按规定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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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件来源凭证。

4.4.4 维修服务机构应对提供的配件执行质量保证。

4.4.5 维修服务机构应按规定条件储存和分类保管配件,并建立台账。

4.5 维修设备及环境管理要求

4.5.1 维修服务机构应定期开展维修设备的有效性检查,确保设备持续满足要求。

4.5.2 维修服务机构宜采用节能、环保、安全的设施设备,建立设备档案。

4.5.3 维修服务机构应建立健全设备管理制度,明确设备购置、验收、操作、维护保养要求,并保存相关

记录。

4.5.4 维修设备应按规定进行定期检定、校准,标识清楚。

4.5.5 特种设备的管理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要求。

5 维修服务流程要求

5.1 维修接收

5.1.1 应详细记录消费者要求,检查并记录智能产品的品牌、型号规格、生产日期等信息。

5.1.2 应根据消费者要求,对智能产品显示屏进行初步诊断,并与消费者核实故障内容。

5.1.3 初步诊断后应告知消费者拟定维修方案,包括诊断结果、建议维修项目、需更换的配件和维修费

用预算以及维修周期等信息,填写维修单,见附录A或各维修服务单位指定的维修/报价单,维修单需

消费者确认回执。

5.1.4 因磕碰、摔坏、进水、私修等人为问题引起的故障应在维修单中注明,并由消费者确认回执。

5.2 维修过程

5.2.1 维修服务人员应依据托修确认记录填写维修单。维修单应详细注明消费者姓名、产品名称、故
障描述、维修项目、维修周期和注意事项等。

5.2.2 维修服务人员应按照维修单、相关标准、维修作业指导文件和操作规程等有关技术资料进行维

修作业。不能涂改、虚假记录维修状态;维修过程中应做好产品的防护。

5.2.3 维修服务人员应实施过程检验,保留检验记录。检验不合格的显示屏应返工,返工后应重新检

验,并保留重新检验记录。

5.2.4 维修服务人员应根据产品维修情况,视需要向消费者反馈维修进度。当维修周期延长或维修项

目变更时,应及时与消费者沟通并征得消费者同意。

5.3 完工检验

5.3.1 产品维修服务应依据相关标准、维修作业指导文件和操作规程等有关技术资料实施完工检

验,检验指标至少包括外观、显示功能、触摸功能、机械性能、电气安全等,检验合格后应有维修服务人员

签字确认。

5.3.2 对完工检验发现的不合格项目,应填写返工单,由维修服务人员返工维修直至合格。因返工导

致不能按时完工,维修服务人员应及时联系消费者,与消费者协商维修周期变更情况。

5.4 建立维修档案

5.4.1 维修服务机构建立维修档案,宜实行档案电子化管理。维修档案包括维修单、维修检验记录及

维修费用结算清单。

5.4.2 维修档案应可供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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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维修服务机构应保存维修记录1年以上。

5.5 交付

5.5.1 维修服务单位应做好交付准备,并将维修项目、配件使用、维修检验情况,以及注意事项、质量保

证期等内容告知消费者;根据消费者的要求,交付维修后的产品。

5.5.2 消费者对维修项目和维修费用有疑问时,维修服务人员应做出合理解释。

5.6 返修与投诉处理

5.6.1 根据更换不同等级的配件或提供的维修服务,应对维修质量进行承诺;在承诺期内因维修配件

及维修质量原因造成产品无法正常使用,维修服务机构应当及时无偿返修。

5.6.2 维修服务机构应建立产品返修与投诉处理制度,制定和落实应对和改进措施。

5.7 跟踪服务

5.7.1 定期对提供过服务的消费者进行回访,并建立回访制度。

5.7.2 交付后,维修服务机构可通过意见卡、电话、微信或登门拜访等方式回访消费者,征询消费者对

维修服务的意见,并做好记录。

6 信息化管理与安全管理

6.1 信息化管理

6.1.1 维修服务机构宜开展服务信息化管理,对消费者信息、维修流程、配件采购、使用和追溯,费用结

算、回访等全过程进行管理。

6.1.2 服务机构宜建立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并部署必要的网络安全防护设备设施。

6.2 安全管理

6.2.1 维修服务机构应建立安全生产组织机构和安全生产责任制度,明确各岗位人员安全职责。

6.2.2 维修服务机构应确保生产设施、设备安全防护装置完好,制定设备和工种安全操作规程并在作

业场所张贴,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的要求配置消防设施和器材,设置消防安全标志和安全通道。危化品的

存放、使用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要求。

6.2.3 维修服务机构应为员工提供国家规定的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健康条件和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

6.2.4 维修服务机构应定期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提高员工安全生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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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维修单范例

维修单模板见表A.1、表A.2。

表 A.1 第一联:消费者联

受理时间: 年 月 日 维修单据号:00002001
消费者信息(以下栏目由消费者填写) 第一联:消费者联

消费者姓名: 电话: 产品型号:
消费者须知:

1.消费者在维修前,请务必取下SIM卡、存储卡,避免丢失;

2.维修过程中,可能会造成产品数据丢失,请务必做好数据备份,否则数据资料丢失责任由消费者自

行承担;
消费者需认真阅读本须知,并签字确认:

以下内容由受理人员填写

产 品 型 号: 产 品 串 号: 产 品 序 列

号:
故障现象: 保修状态:保修□ 非保修□ 待检测□ 其他□
产品附件:卡托□ SIM卡□ 存储卡□ 充电器□ 数据线□ 皮套□
维修报价: 预计取机时间:
受理人员填写以上信息,并签字确认:

注:进水、摔坏、人为私拆等设备,以及更换显示屏的产品须签订以下维修协议:

维修协议

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根据国家三包规定,为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避免不必

要的维修纠纷,针对进水、摔坏、人为私拆等产品需经协商后签订本协议。

2.进水、摔坏产品,因存在隐性故障,维修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不开机、死机等问题,无法恢复到维修前

故障。

3.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除非为提供服务所必需,维修服务机构不会对产品数据进行

传输、备份、留存,但保留为违法内容提供服务的权利。

4.进水、摔坏、人为私拆等产品维修后,性能会与新产品有差异,无法达到新产品出厂前标准。

5.维修服务机构只对更换配件提供质保,其中显示屏属于易碎、特殊配件,原装屏幕、第三方屏幕依据厂

家保修条款提供保修服务,盖板后压显示屏、维修后显示屏维修服务机构无法提供保修服务。

6.经协商,消费者认可维修服务机构提供的配件并同意维修报价后,维修服务机构有权拆机检测或

维修。
请认真阅读以上条款,确认并同意以上条款内容请签字:

服务监督电话: 维修中心电话: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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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第二联:存根联

受理时间: 年 月 日 维修单据号:00002001
消费者信息(以下栏目由消费者填写) 第二联:存根联

消费者姓名: 电话: 产品型号:
消费者须知:

1.消费者在维修前,请务必取下SIM卡、存储卡,避免丢失;

2.维修过程中,可能会造成产品数据丢失,请务必做好数据备份,否则数据资料丢失责任由消费者自

行承担;

3.进水、摔坏设备,因存在隐性故障,维修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不开机、死机等问题,无法恢复到维修前

故障。
消费者需认真阅读本须知,并签字确认:

以下内容由受理人员填写

产 品 型 号: 产 品 串 号: 产 品 序 列

号:
故障现象: 保修状态:保修□ 非保修□ 待检测□ 其他□
产品附件:卡托□SIM卡□ 存储卡□√ 充电器□ 数据线□ 皮套□
维修报价: 预计取机时间:

受理人员填写以上信息,并签字确认:

以下内容由维修工程师填写

维修描述:
更换主板配件: 更换电池□ 更换外壳□ 更换摄像头□ 更换其他□
更换显示屏:原装屏幕□ 第三方屏幕□ 盖板后压屏幕□ 修复后屏幕□ 翻新屏幕□
保修时间: 非保修原因:进水□ 摔坏□ 私拆□ 其他□

维修工程师填写以上信息,并签字确认:

以下内容由质检工程师填写

质检内容:
通话功能□ 充电功能□ 显示功能□
存在的问题:

质检工程师填写以上信息,并签字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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